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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轮胎翻新行业准入条件

一、生产企业的设立和布局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轮胎翻新加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

策，新建企业要有较为稳定的旧轮胎供应渠道，包括与轮胎使用

单位签订轮胎翻修协议及与有资质的旧轮胎回收企业进行长期

合作、加工其回收的可翻新旧轮胎。

（二）轮胎翻新加工企业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区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、城乡规划、生态环境规划及用地标准。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

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、

生态功能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，

不得新建轮胎翻新企业；已建的轮胎翻新企业要根据该区域规划

要求，在一定期限内逐步退出。大中城市、居民集中区、疗养地

等区域设立的轮胎翻新企业，不得从事生胶加工、翻胎材料生产

活动。

二、生产经营规模

（一）已建轮胎翻新加工企业，轮胎翻新年综合生产能力不

得低于20000标准折算条（翻新轮胎折算成9.00-20条数，下同）。

新建、改扩建的轮胎翻新加工企业，年综合生产能力不得低于

30000 标准折算条。

（二）企业应具有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翻新轮胎的技术、工

艺及配有相符的生产设备、辅助设施，并具有产品质量保证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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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配套的检测设备。

三、资源回收利用及能耗

（一）资源回收利用

对轮胎翻修过程中不能翻新再制造的废轮胎应由有资质的

废橡胶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资源化再利用，对切削打磨下来的橡胶

边脚料和橡胶粉必须 100%回收。企业自身如不具备橡胶下脚料

利用条件，由废橡胶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加工再利用。废轮胎及边

角料、橡胶粉不得擅自丢弃、倾倒、焚烧与填埋。

（二）能源消耗指标

轮胎翻新加工的能源消耗限定为：预硫化法翻新轮胎综合能

耗低于 15 千瓦时/标准折算条；模压法翻新轮胎综合能耗低于

18 千瓦时/标准折算条。

四、环境保护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轮胎翻新加工项目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，依法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批

环境评价文件，按照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的要求，建设与项目相配

套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并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（二）废气和粉尘

在生胶加工、翻胎材料加工及轮胎翻新过程中所有产生粉尘

的作业区，均应配备除尘及烟气净化装置。各种供热锅炉均应配

置先进的除尘装置与烟气净化装置，废气排放应达到《工业炉窑

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和《大气污

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。凡已有地方排放标准的区域，应执行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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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。

（三）废水

废水排放应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。凡已有地方标准的

区域，应执行地方标准。

（四）废渣

新建企业要设有专门的废胶料、废轮胎与橡胶下脚料存放处

置场地，并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。

（五）噪声

企业生产所产生的噪声应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。

（六）国家发布行业污染物排放新标准后，按新标准执行。

五、防火安全

企业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的各项规定。生

产厂房、仓库、堆场等场所的防火设计、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国家

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，生产与使用溶剂的生产区域应符合相关防

火、防爆的要求。

六、产品质量和职业教育

（一）企业应当设立独立的质量检验部门和专职检验人员，

质量检验管理制度健全、检验数据完整，具有经过检定合格、符

合使用期限的相应检验、检测设备（包括翻前检查和翻后检验）。

（二）产品质量应符合《载重汽车翻新轮胎》、《轿车翻新轮

胎》、《工程机械翻新轮胎》等相关标准要求。对翻新后的轮胎应

进行充气高压检查，以确保翻新轮胎的出厂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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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应建立可追溯的生产记录和销售记录档案，包括

修补、翻新及检验过程中翻新轮胎所使用的原材料与配件、各工

序加工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和客户翻新轮胎产品及翻新轮胎的销

售流向等信息。

（四）企业应建立职业教育培训管理制度。工程技术人员、

工人技师和生产工人应定期接受培训与继续教育，建立职工教育

档案；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要求，轮胎翻修工必须经过职业培训，

持证上岗。

（五）应制定翻新轮胎产品“三包”规定。轮胎翻新加工企业

应严格执行产品“三包”规定。待相关条件具备后，适时考虑实行

翻新轮胎产品强制性认证。

七、安全生产

（一）企业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以及其他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标准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，采取措施确保

安全生产和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。

（二）企业应具有健全的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管理体系，职

工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培训制度和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检查制度。

（三）企业应有安全防护与防治措施，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

安全防护器材与设备，避免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机械伤害。对可能

产生粉尘、烟气的作业区，应配备职业病防护设施，保证工作场

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。

（四）生产区、胎体存放区内严禁烟火，不得存放任何易燃



5

性物质，并应设置严禁烟火标志。

（五）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要求，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

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，确保在规定的期限内达标。

八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轮胎翻新加工项目应符合本准入条件。

对不符合本准入条件的现有轮胎翻新加工企业，在准入条件发布

2 年之内，要通过技术改造、优化工艺等方式，达到准入条件提

出的产品质量、环保、能耗、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等各项要求。

（二）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当地生产企业

执行本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；配合当地产品质量监督部

门、工商管理部门及环保部门加强对轮胎翻新加工企业的监督检

查。

（三）轮胎翻修相关协会要加强对行业发展情况的分析研

究；组织推广应用行业节能减排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及新材

料；建立符合准入条件的评估体系，科学公正地提出评估意见；

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行业监督和规范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环境保护部定期公告符合本准入

条件的轮胎翻新加工企业名单。不符合本准入条件的企业，不得

从事轮胎翻新加工经营活动。

（五）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可依据本准入条件制定相应的配套

监管办法。

九、附则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轮胎翻新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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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。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自公告之日起实施，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

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修订。


